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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

关规定，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杭州米格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格电机”）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

股东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 

(二)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持有米格电

机 100%股权，同时，向李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25 万

元，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三) 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159 号评估报

告，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60,122.31

万元。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0,000 万元。 

本公司购买米格电机 100%的股权作价 60,000.00 万元，其中：以向丁阿伟、吴光付、

汪冬花发行 59,900,166 股股份方式购买米格电机 60%股权；以现金方式支付 24,000 万元购

买米格电机 40%股权（现金来源为本次配套资金募集及上市公司自筹资金）。 

(四)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2015 年 4 月 10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   

（2）2015 年 4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3）2015 年 9 月 1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证监许可[2015]2143 号《关于

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

准本公司向丁阿伟发行 11,573,373 股股份、向吴光付发行 11,573,373 股股份、向汪冬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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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4,084,72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江特电机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743,57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由于江特电机公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复《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向丁阿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43 号）

后进行了分配及转增，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按照事先约定及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调整后

发行股份情况为向丁阿伟发行 25,457,571 股股份、向吴光付发行 25,457,571 股股份、向汪

冬花发行 8,985,02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831,946 股新股募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发行价格调整为 6.01 元/股。 

（4）2015 年 9 月 29 日，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持有米格电机 100%股权在杭州市余

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至本公司名下；2015 年 10 月 19 日，本公司向李威非公开发

行 25,831,946 股募集资金已到位。 

二、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安排，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签署了《江西特种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与丁阿伟、吴光付、汪冬花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的盈利进行了承诺，具体如下： 

1、业绩承诺期及承诺的净利润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包括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的当年）。如本次交易在 2015 年度完成，则承诺年度为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以此

类推。 

交易对方向本公司保证并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内实现经审计的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18,200 万元；其中，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别实现的经审计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6,000 万元和 7,200 万元。 

上述“调整后净利润”计算公式为：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高效电机产品节能补贴）×（1-所得税率）。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情况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应当与江特电机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以确定

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交易对方承诺的调整后净利润与实际实

现的调整后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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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江特电机应在其年度报告中对标的公司实现的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调整后的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调整后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

披露。 

3、业绩超预期奖励安排 

为了促进米格电机实现更好的效益，本公司同意对米格电机留任的核心团队予以奖励。 

若米格电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完成经审计的调整后的净利润超过 2.02 亿元，本公司将

按超出部分的 45%比例提取奖金奖励米格电机留任的核心团队。业绩超预期奖励在米格电机

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一次性以

现金支付。 

三、 收购资产的业绩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单位 业绩承诺数 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5 年 米格电机 5,000.00 5,500.95 500.95 110.02 

2016 年 米格电机 6,000.00 6,633.22 633.22 110.55 

2017 年 米格电机 7,200.00  8,361.40   1,161.40   116.13  

累积数 18,200.00  20,495.57   2,295.57   112.61  

注：（1）实际实现数为按上述“调整后净利润”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 

（2）业绩承诺数累积数为当期期末累积承诺调整后的净利润；实现数累积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际调整后的净利润。 

四、 本说明的批准 

本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业经公司全体董事于2018年4月11日批准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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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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